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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为持续推进我区声环境质量管理，保护和改善声环境，促进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我区高度重视，坚持高站位、严要求，全面开展噪声污染

防治工作，坚决下大力气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问题，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关切。2024 年，西藏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

污染防治法》《“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加强城乡噪声污染

防治工作，将噪声污染防治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重要内容，不断强化噪

声环境综合执法，着力改善全区声环境质量。经对全区城市功能区声环

境质量、区域声环境质量和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目前我区声环境

质量整体保持良好。

本报告由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会同区公安厅、住建厅、交通运输

厅、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以及 7 地（市）生态环境部门共

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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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区噪声污染状况

1、全区声环境质量情况

受高寒缺氧、人口密度低等因素影响，声环境质量整体保持良好。

2024 年，全区各类声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100%，夜间达标率为 98%，

与 2023 年基本一致，2024 年，全区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处于

手工方式向自动方式转变的过渡期，除昌都市外，其余地（市）评价方

法统一采用手工监测评价办法。

表 1：2024年全区各地（市）声功能区达标率

①上述数据源自西藏自治区环境状况公报；②2024 年底自治区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完成建设，逐

步从手工监测转向自动监测，因自动监测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因此除昌都市外，其余地市评价方法仍延续手工监

测评价办法。

专栏 1：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

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噪声限值见下表。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 单位:分贝

功能区类别 0 类 1 类 2类 3类 4a 类 4b 类

昼间（6：00-22：00） 50 55 60 65 70 70
夜间（22：00-6：00） 40 45 50 55 55 60

其中，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

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地（市）
监测

方式

2023年达标率（%） 2024年达标率（%）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拉萨市 手工 100 100 100 97.5
日喀则市 手工 100 100 100 100
山南市 手工 100 100 100 100
昌都市 手工+自动 100 100 93.2 99
林芝市 手工 100 100 100 100
那曲市 手工 100 87.5 100 100

阿里地区 手工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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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

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

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

影响的区域，包括 4a类和 4b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

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

域。

2、噪声投诉状况

（1）2024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通过“12345”等受理的噪声投诉 406 件，

主要类别为社会生活噪声和建筑施工噪声，分别占 83.5%和 14%。数据

来源主要为市长热线“12345”382 件，其它电话来源 19 件，专项行动 3 件，

其他来源 2 件，办结率 100%。

（2）噪声投诉案件主要是音乐酒吧等造成的商业经营噪声，此类噪

声投诉多发生在晚上，此时居民休闲在家，对噪声更为敏感。主要呈现

出以住宅和商住混合区域为核心、夜间时段投诉集中、商业服务行业问

题突出的特点。

（3）2024 年自治区本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受理的环境污染投诉

190 件，其中涉及噪声投诉 30 件，办结 29 件，办结率 97%。

表 2：全区地级及以上城市各部门收到的噪声投诉情况

地区名称

各渠道

噪声投

诉总数

(件)

电话来源(件)
专项行动

来源(件)
其他来源(件)

各渠道噪声投诉中

各类投诉数量(件)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

热线

公安

“110”
其他

专项行动

(含专项治理、

综合治理等)

地方生态环

境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平

台

地方其他职能

部门官方网

站、官方微信

平台

其他(信

件、信访

等)

工业

噪声

建筑

施工

噪声

交通

运输

噪声

社会

生活

噪声

全区（合计） 406 382 0 19 3 1 1 0 7 57 3 339

拉萨市 66 66 0 0 0 0 0 0 0 12 0 54

日喀则市 104 104 0 0 0 0 0 0 0 0 0 104

山南市 107 106 0 1 0 0 0 0 4 30 3 70
林芝市 19 5 0 9 3 1 1 0 0 3 0 16
昌都市 94 85 0 9 0 0 0 0 2 10 0 82
那曲市 12 12 0 0 0 0 0 0 1 2 0 9

阿里地区 4 4 0 0 0 0 0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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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噪声污染防治

1、推动将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产

生噪声污染的建设项目，强化前置审批。依法对 2024 年 969 个建设项目

的建设期和部分项目运营期噪声防治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建设单

位采取有效的噪声控制措施，特别是防止夜间工业噪声污染。截至 2024

年底，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工业企业 146 家，实行排污许可登

记的企业 334 家。

2、加强噪声重点排污单位监管。2024 年全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

一步推进环境执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求，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

次，严格规范公开执法、严惩违法行为。2024 年全区工业企业环境噪声

污染问题可控，未出现工业企业噪声污染的环境处罚案例。

3、加强工业噪声管理。2024 年全区加大对厂界噪声的监管力度，严

格项目环评审批，加强噪声源头控制，要求噪声污染企业远离学校、居

民区等声敏感区，并达标排放。加强噪声污染防治“三同时”验收管理，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要求，全年无因噪声受到处罚的工业企业。

专栏 2：华新水泥（西藏）有限公司噪声污染防治优秀案例

背景介绍：公司生产运行时由于二线水泥磨及收尘风机、二线原料磨、二线窑头窑尾风机、

一线窑头风机等车间原隔音设施陈旧老化等原因，厂界噪音偶尔会出现超标现象（敏感点噪声未

超标）。对此，企业决心对重点噪声污染设备进行治理，努力实现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噪声污染防治：公司一线篦冷机安装吸隔声体、消声器、隔声门、隔声窗等噪声治理措施后，

噪声值从 103.8dB(A)降到了 76.1dB(A)，二线窑尾风机安装隔声罩、消声器、隔声门、隔声窗等

噪声治理措施后，噪声值从噪声值从 91.8dB(A)降到 72.8dB(A)，二线原料磨安装消声器、隔声

门等噪声治理措施后，噪声值从噪声值噪声值从 100.8dB(A)降到了 77dB(A)，二线辊压机安装消

声器、隔声门、吸隔声体、隔声窗等噪声治理措施后，噪声值从 87.8dB(A)降到了 62.1dB(A)。以

上各个噪声源点治理后，北侧厂界噪声值从 64dB(A)降到了 57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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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噪声治理完成后，厂界噪声值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Ⅲ类标准，昼间≤65dB(A)，夜间≤55dB(A)；居民敏感区域噪声值达到《声环

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即昼间≤60dB(A)，夜间≤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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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1、落实管控责任。出台《西藏自治区绿色建筑推广和管理办法》，

发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54/T 0276-2023），系统布局噪声污染防控

措施。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构建以住建局为主导，生态环境、城

管等部门协同联动的监管机制。针对建筑工地施工场所噪声环境影响的

时段性、瞬间性和振动性等主要特点，将噪声污染防治和扬尘整治相结

合，在日常动态巡查中，将其作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监管的重点，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并加大执法频次和力度，采取重点督查、

拉网检查等形式，确保安全文明施工执法检查工作的有效开展。2024 年，

全区未开具夜间施工证明，无建筑施工噪声处罚情况。

2、推广低噪声施工设备。印发《西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将降噪防扰民措施纳入

工程费用。各地市聚焦建筑施工噪声产生源头，结合噪声污染防治各项

重点工作，积极引导广大建设和施工单位积极使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增

强社会各界对噪声污染防治意识。同时，积极推广使用低噪声的建筑材

料，从源头上减少噪声污染。

3、强化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降噪措施。在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推广使用低噪声施

工设备，结合施工工地现场条件、周边噪声敏感点及主要噪声污染源情

况，编制噪声污染防治方案，不断优化施工工艺和工序，进一步落实文

明施工措施要求。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

报住建、生态环境部门批准。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许可时限和许可范围进

行施工，并在施工现场进出口的显著位置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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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防控责任人及联系方式、施工作业起止时间、施工噪声影响种类及

范围、采取的降噪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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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

1、加强道路（公路）噪声污染防治。各地市从合理规划布局、噪声

源控制、传声途径噪声削减、敏感建筑物噪声防护、加强交通噪声管理

等方面着手，有效改善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在法律法规和监管方面，

细化法规，明确职责与处罚标准，监测与执法联动，开通举报热线。生

态环境部门配合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在市区主干道设立禁鸣标识，在各

学校所在路段和办公场所等敏感区域附近设禁鸣区和限速区，加大对乱

鸣笛现象的监管力度。在工程技术上，城区主干道用低噪声路面材料、

山区公路优化纹理设计，依据敏感点建声屏障，还利用道路与公路沿线

土地打造绿化带。交通管理层面，在市区学校周边等各敏感区域路段设

立禁鸣、限行、限速标识，同时借助智能交通优化信号灯、推广绿波带。

在公众参与及宣传教育方面，各层级多部门深入多场所宣传噪声污染防

治工作，利用各类媒体平台科普噪声污染防治知识。

2、推进机场周围区域航空噪声污染防治。通过调整航空器的起降航

线、高度和飞行轨迹，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区域。同时，合理安排航班起

降时间，减少夜间高噪声航班的数量，降低对周边居民休息的干扰。在

机场周边噪声严重区域，实施了一系列降噪工程措施。如安装声屏障，

有效阻隔噪声传播。鼓励机场运营单位采用低噪声的地面保障设备，降

低地面作业产生的噪声。

专栏 3：2024 年道路交通声环境

拉萨市 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59.8 分贝（一级）

日喀则市 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61.5 分贝（一级）

山南市 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62.6 分贝（一级）

林芝市 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65.5 分贝（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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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市 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56.3 分贝（一级）

阿里地区 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 61.4 分贝（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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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1、加强营业场所噪声管控。全区各地市加大对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

的管理，禁止在居民楼、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建筑物内以及学校、

医院、机关周围开办迪吧、卡拉 OK厅等产生噪声和振动污染的娱乐场

所，规范城市公共广场娱乐、集会等活动噪声污染。加强宣传教育，深

入社区、学校等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宣传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噪声

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动用群众力量加强对噪声污染的监督。

2、推动解决公共场所噪声扰民问题。加大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噪

声高发区域巡查频次和力度，积极与各经营主体进行交流，做好教育引

导工作，告知其噪声的危害、对群众生活的影响以及所涉及的相关法律

法规，引导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号召，强化行业自律，适时适度调

节音响音量，切实做好噪声管控工作。

专栏 4：拉萨市持续严查 KTV 等娱乐场所噪音扰民问题

2024 年 12 月 1 日晚，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展娱乐场所噪音扰民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拉

萨市文化娱乐场所经营秩序。在检查过程中，对存在噪音超标的部分娱乐场所，当即要求整改，

责令其限时完善隔音措施，调整音响设备最大音量限制。同时，向经营者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强

调噪音管理对于城市和谐发展以及周边的重要性。执法人员深入多家KTV、营业性演出场所开展

专项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各场所营业执照、营业日志、流动人员登记册等资料，重

点查看其隔音设施是否达标、音响设备音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公示噪音举报电话等。

图为 拉萨市执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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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噪声污染防治制度能力建设

1、健全噪声污染防治法律体系。2024 年我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

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城市区学校、住宅区等敏感区域或群众反映强

烈的噪声污染源管理为重点，严格执行国家环境噪声标准和技术规范，

强化声环境质量监测达标管理。2024 年全区未发布涉及噪声的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2、明确噪声监管部门职责。全区 7 地市结合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实际

需求，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开展噪声污染防治监管职责划分工作。《噪声法》

中有 13 项条款要求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监管部门，截至 2024 年底，7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印发部门工作职责分工文件，其中 3 个地市完成 13 项

条款分工，4个地市完成部分条款分工。

3、依法划定声环境功能区。截至 2024 年底，全区 7 地市及所辖县

均已完成声环境功能区划定工作。共划定地级及以上城市监测点位 48个，

采用自动监测的点位数 38 个，占比 79.2%。全区划定城市区域监测点位

618 个，城市道路交通监测点位 190 个。

4、严格噪声源头管理。2024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未发布涉及噪声的相

关规划。全区严格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秉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

原则，积极开展城市噪声污染防治相关的环评审批工作，旨在从源头上

把控噪声污染，为城市声环境质量的提升筑牢基础。2024 年全区 7 地市

涉及含声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的规划环评审批数量 14 个，占审批的所有规

划环评的比例 100%，7 地市涉及含声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的新改扩建项目

环评审批 969 个，占审批的所有改扩建项目环评比率 100%。

5、严格依法治噪。2024 年各地市严格执法处理噪声污染违法案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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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强化执法协作、联合治“噪”，充分发挥属地政府“人熟、地熟、情

况熟”的优势，将普法宣传与日常巡查工作相结合，建立健全噪声投诉处

理机制，加大联合执法监管力度，推动解决一批噪声影响突出问题。2024

年，全区查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环境违法案件 15 件次，处罚金额 2.85 万

元。交通运输噪声鸣笛抓拍处罚案件 7 件次，处罚金额 0.14 万元。

6、提升噪声监测能力。全区完成声环境功能区国控监测点位优化调

整工作，年内对 52 个声环境功能区点位全部升级成自动监测站点，具备

监测数据的实时监测、趋势分析、影响分析、统计报告等实时监测和自

动化分析功能，实现数据传输与国家平台联网并稳定运行，建立面向公

众的声环境监测数据公开模块。2024 年各地（市）针对工业企业、建筑

工地、道路交通等噪声排放源开展噪声监测。昌都市实现对 6家工业企

业噪声源开展自动监测；日喀则市针对 2家重点噪声污染企业开展监督

性监测；山南市开展噪声地图应用试点，开发移动端 APP，实现了自动

监测站点信息实时查询功能，可展示综合统计、分析、重点信息推送等。

表 3：全区声功能区国控自动监测站点信息

地（市）

点位

数

（个）

所在

区县
1类区 2类区 3 类区 4a类区

拉萨市 10

城关区 2个：锦庭苑世纪城、拉萨市委党校
2个：拉萨市规划建设展览馆、

罗布林卡

2个：白淀大道、金珠中路

环境厅

堆龙德庆

区
1个：柳梧大厦

2个：堆龙德庆区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甘露藏药公司

达孜区 1个：达孜区人民政府

日喀则市 6 桑珠孜 2个：福利院二院、扎什伦布寺
2个：希尔顿酒店、阳光苑B

区
1个：经开区委员 1 个：青岛路 7 号

山南市 7 泽当区
3个：人民医院、山南市生态环境局、

乃东区检察院内

2个：泽当社区、雅砻河酒店

内
1 个：雍布拉康藏药厂 1个：乃东路

昌都市 7 卡若区 1个：昌都市委党校

3个：昌都市第二小学、昌都

市气象局院内、昌都市生态环

境局

2个：昌都雪花啤酒厂、昌都

市高争水泥厂
1个：马草坝路

林芝市 7 巴宜区 2 个：幸福小区C区、农牧学院
4个：青年公寓、生态环境局、

林芝花园、太阳城
1个：幸B1 东南工布街

那曲市 8 色尼区
2个：那曲市生态环境局、那曲市第

二中学

2个：那曲市委、市政府，那

曲市人民医院
2个：那曲净水厂、丰源饲料 2个：辽宁北路、浙江中路

阿里地区 7 噶尔县
2个：中共阿里委员会、康乐新居A

区

2个：地区投资促进局、地区

生态环境局

2个：噶尔县瑞博公司、物流

园服务中心
1个：迎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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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山南市试点开展噪声治理评估

2024 年，山南市噪声治理评估试点取得积极成效。一是强化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全市社

会生活噪声占噪声投诉案件的 65.4%，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各监督部门对受理的噪声

污染投诉第一时间处理，办结后接受群众监督，涉及多个监督部门的问题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二

是加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为科学实现城市声环境分区分类管理，控制声环境质量，山南市及所

辖 11 县（区）划定声环境功能区，确定监测点位，并开展监督性检测，在很大程度上方便城市

噪声管理，促进环境噪声污染防治，为城市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建设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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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构建社会共治格局

1、推进噪声污染防治协同联动。全区各地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噪声污染防治法》，分别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

款部门职责分工方案，对环境噪声污染的分类管理及内容进行明确的界

定，明确部门分工，合理配置部门权限，真正形成合力，切实推动解决

属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环境噪声污染问题。

2、持续开展“绿色护考”。按照相关要求，安排专人对考区沿线执

行噪声排放管制，配合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护考行动，以城区建筑施工工

地，校园周边、居民密集区、临街商住、夜宵摊点及娱乐场所为重点定

时、定人、定责集中开展专项行动，及时掌握噪声排放情况，有效防止

和削减了噪声污染，努力为考生提供安静良好环境，全区受益考生数量

11.6 万人。

3、推动形成人人有责的社会共治氛围。全区各地（市）通过“6.5”

世界环境日、生态文明宣传月、“110宣传日”等现场宣传以及通过新媒

体等宣传方式，广泛开展噪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介绍噪声

对人体健康危害的知识，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法律意识和公德意识，

提高对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认识。坚持法规宣传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引

导各经营主体主动减少噪声污染，自觉守法经营、规范经营。积极推动

社会共治氛围，鼓励社区居民自治，通过居民会议、物业公司等途径渠

道协商解决噪声问题，制定符合本社区实际的噪音防治规定，并监督执

行，营造社会共治氛围。山南市相关宣传活动相继被“西藏日报”“学习

强国”“新华社”等平台报道；林芝市建立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噪声

违法舆论监督和曝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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